附件3: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工作方案（示范文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在   区(县)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指导下，由   区(县)   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表、    派出所代表、    开发建设单位代表、业主代表，共   人，于   年   月   日组建   物业区域(以下简称本物业区域)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以下简称筹备组），经筹备组研究决定，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筹备组决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本物业区域以         方式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逾期未完成，则自动延期，但最长不超过   月。
二、筹备组研究拟定《         物业区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物业区域管理规约(草案)》；确认业主身份、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建筑物总面积。
三、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1、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委员；
2、表决《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3、表决《本物业区域管理规约》。

四、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委员名额为     名，候补委员名额为     名,任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届期   年。
五、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本物业区域内的业主；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3、遵守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履行业主义务； 

4、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公正廉洁；
5、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6、具备必要的工作时间。
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业主，不能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
（一）不遵守议事规则；

（二）违反管理规约；

（三）违章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擅自拆改房屋承重结构；
（五）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
（六）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七）在物业区域内的物业服务机构任职，或与其关联机构有利害关系的；

（八）其他                
七、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业主可以自荐，也可以   人以上联名推荐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筹备组协商确定，或投票决定。
八、自荐或推荐人应到筹备组领取《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自荐表》或《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地点   ，过期不予登记。
九、业主表决权数按其拥有物业登记的专有部分建筑面积计算。住宅物业区域的人防、停车库等不计算表决权数。
业主表决权数的计算。本物业区域内，一名业主拥有多处（多套、多个）物业的，其业主总人数按一人计算；对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物业和虽已出售但尚未交付的物业，建设单位的业主总人数按一人数计算；面积表决权数按业主拥有房屋的专有部分建筑面积计算：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尚未进行物权登记的，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建筑面积计算；尚未进行实测的，暂按物业买卖合同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总面积，按照专有部分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

十、公示方式：
筹备组将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本物业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本物业区域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工作方案》、《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及简历》、《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案）》、《本物业区域管理规约（草案）》、《本物业区域业主及其专有部分面积明细表》、《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会议表决书(票样)》。
十一、选票送达方式：
筹备组将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由筹备组派   名工作人员将《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会议表决书》共同送达，由业主签收，也可以由其配偶、子女、父母等共居的成年亲属签收。
业主本人应当按照《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会议表决书》中的要求和形式进行表决，经本人签字后，由筹备组工作人员收集，也可由业主投放到指定地点。
业主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和业主专有部分建筑面积，同时附业主和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一名代理人可同时代理业主不得超过   人，委托书应交筹备组予以核实。
十二、业主委员会委员、《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本物业区域管理规约》，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业主可以以楼或单元为单位推选业主代表作为监票人，也可以聘请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作为监票人。
十三、选票结果统计方式：
筹备组于   年   月   日，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公开验票，由筹备组对收集的《本物业区域业主大会会议表决书》进行审核和统计，形成《本物业区域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决议》，并由筹备组召集人和监票人签字确认。
十四、业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验票结束后3日内，由筹备组组织召开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筹备组宣布《本物业区域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决议》，公布当选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名单和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当选的业主委员会采用集体讨论方式选举业主委员会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   名。
十五、业主委员会备案：
业主委员会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由业主委员会持相关材料到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备案，并自备案之日起履行职责，筹备组职能终止，自动解散。
业主委员会备案后，应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委员名单、分工及联系方式。     

十六、本工作方案由筹备组负责解释。
筹备组全体成员签字：             

       物业区域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
（社区居委会代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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